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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2325 证券简称：捷尚股份        主办券商：齐鲁证券 

 

浙江捷尚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(一)基本情况 

本公司拟对浙江聚励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。浙江聚励云

机械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云机械公司”）成立于 2014年 3月，

注册地为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龙潭路 20 号 4 幢 413 室，注册资本

为人民币 2,000,000.00元。公司本次投资 5,000,000.00元，其中注

册资本 285,700.00 元，占浙江聚励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后注册

资本的 12.50%。 

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(二)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《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500万

元对浙江聚力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 6票；反对 0票；弃权 0票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(三)交易生效需要的其他审批及有关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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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 

(四)本次对外投资涉及的新领域 

本次投资将使公司从提供视频智能分析产品，进而介入车联网

服务领域。云机械公司是一家为机械设备提供“工业 4.0运行平台”

+“垂直电子商务平台”为目标的“工业信息化”科技企业。公司

的目标是让机械设备行业的所有机械与人由离线状态变为在线状

态。通过物联网、云计算、大数据、移动互联网和电商平台的技术，

让机械与人互联互通，为机械行业服务与交易的模式带来信息化的

重大变革。公司具有在机械设备物联网、机电系统分析、远程故障

诊断、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智能分析系统等领域的核心技术，拥

有垂直电商平台运营和构建的优秀人才，创始人和股东在机械设备

领域耕耘多年，拥有丰富的行业市场资源和人脉关系。 

云机械公司拥有一个由 1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和 1名国家青年

千人计划专家领衔、拥有 5名博士的研发团队，具有强大的技术创

新能力，以及宽广的国际化新经济视野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 

（一）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一 

交易对手名称：杭州聚励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注册地址：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龙潭路 20号 4幢 512室 

主要办公地点：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龙潭路 20号 4幢 512室 
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孙威 

注册资本币种：人民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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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金额：1,125,000.00元 

营业执照号：330184000285207 

主营业务：投资管理、投资信息咨询（除证券、期货） 

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：不存在 

（二）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二 

交易对手名称：安徽省智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合肥市庐阳区长江中路 365 号 CBD 中央广场 2-2006

室 

主要办公地点：合肥市庐阳区长江中路 365 号 CBD 中央广场

2-2006室 
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孙利舟 

注册资本币种：人民币 

注册资本金额：1,000,000.00元 

营业执照号：340100000850435 

主营业务：投资管理；商务信息咨询；企业管理咨询及服务；资

产管理 

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：不存在 

（三）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三 

交易对手名称：杭州葫芦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注册地址：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绿汀路 1号 1号楼 863室 

主要办公地点：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绿汀路 1号 1号楼 863室 
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孙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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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币种：人民币 

注册资本金额：375,000.00元 

营业执照号：330184000371226 

主营业务：投资咨询、投资管理（除证券、期货） 

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：不存在 

三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(一)出资方式 

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

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

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

(二)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名称：浙江聚励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龙潭路 20号 4幢 413室 

经营范围：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技术成果转让、批发、零售（含

网上销售）：机械设备、自动化设备、机械零配件、计算机软硬件、

手机软件、传感器、电子硬件、计算机嵌入式软件系统设备。 

增资后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：： 

股东名称 币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

杭州聚励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 
人民币 1,125,000.00 49.22% 

安徽省智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人民币 500,000.00 21.87% 

杭州葫芦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 
人民币 375,000.00 16.41% 

浙江捷尚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285,700.00 12.50% 

合计 人民币 2,285,700.00 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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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(一)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

本次交易是公司从长远发展利益出发所做出的慎重决策，是公

司实施 icare++合作计划并拓展“车联网 O2O”业务，借助外部资

源、优势互补深耕行业领域，使公司有机会分享未来“车联网 O2O”

行业的巨大市场和机会。 

(二)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

本次交易仍可能存在一定的经营和管理风险，公司将会进一步

加强对外投资的管理，督促参股公司建立、健全公司的治理结构，

完善其内部管控制度及监督机制，积极防范和抵御上述风险。 

(三)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

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实施 icare++合作计划并拓展车联网服务

的重要项目，也是公司提升市场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的重要举

措，不存在影响公司财务状况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形，不会产生不

利影响。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浙江捷尚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二）投资协议。 

 

浙江捷尚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5年 10月 19日 


